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2026年六年级招生入学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教基厅函〔2025〕5号）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6〕9号）等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为促进依法办学、规范招生入学工作，确保2026年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2026年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六年级招生方案。
一、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依规招生，严格规范学校招生行为，依法依规做好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2.坚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原则，满足每一位适龄学生的入学需要，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3.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
二、招生计划
班级数：6个
教学点：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新泉路校区（新泉路150号）
三、招生对象
2026年学籍在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
四、工作要求
1．学习招生文件，提高政策认识
（1）组织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的通知》（教基厅函〔2026〕8号）以及《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领悟相关的政策要求，自觉按照要求做好义务阶段招生入学工作，严格按招生入学工作程序，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实践教育公信。
（2）对招生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明确工作规范、操作要求，确保招生工作的规范、有序。
2．加强招生工作过程管理，规范流程操作
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副校长担任副组长、招生部门具体负责的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市区有关招生的法律法规和办法，坚持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和“平等受教育”的原则，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制度，把招生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严格做到以下几点：
（1）学校严格按区教育局统一向社会公开和公布的我校就近入学招生计划和招生的区域范围等信息招收学生。
（2）学校严格按照线下“校园开放日”规定的时间组织活动，其余时间不安排面向非本校学生及其家长的校园开放活动。
（3）学校严格按照义务教育阶段要求，合理确定学校班级规模，均衡配置教育资源。
（4）时刻关注社会舆情，如遇特殊情况，及时进行上报和请示。
五、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马达元
副组长：李德虎
[bookmark: _GoBack]组员：王静娜 沈磊 周易菲 谢轶超 
六、学校招生工作承诺
学校开展校园开放日不组织报名或变相报名，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测试、测评、面试、面谈或调查，不收取任何学生的简历（包括证书）等材料，新学年招生不开设重点班、快慢班，招生录取不与任何培训机构挂钩，严格自我监督，接受社会监督。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56522700   联系人：王老师  
    学校微信公众号：wanlicheng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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